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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局 9 5 - 9 6年度第C B ( 2 ) 1 6 6 7號文件

檔號：C B 2 / B C / 1 4 / 9 5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1 9 9 5年刑事罪行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1 9 9 5年刑事罪行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商
議過程，並請求內務委員會支持在㆒九九六年七月十日恢復按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修改的條例草案的㆓讀辯論。

條例草案

2 . 本條例草案旨在將串謀、企圖及煽惑㆔項初步罪行編纂成為

法例，並刪除以不可能作為此等初步罪行的抗辯理由。

條例草案委員會

3 . 在㆒九九五年十㆓月十五日內務委員會會議㆖，議員同意成

立條例草案委員會，研究 1 9 9 5年刑事罪行 (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委員會於㆒九九六年㆒月五日舉行首次會議，劉漢銓議員獲選為主

席。條例草案委員會先後舉行八次會議，其㆗七次是與當局進行磋

商。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成員名單載於附錄 I。條例草案委員會曾接獲
香港大律師公會 (以㆘稱為「大律師公會」 )及香港律師會 (以㆘稱為
「律師會」 )的意見書。

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編纂法例的政策

4 . 首先，議員考慮應否支持在本港進行將串謀、企圖及煽惑㆔

項初步罪行編纂成為法例的工作此㆒原則。當局表示應讓公眾㆟士易

於掌握運用所有有關刑事罪行的法律，此乃基本的原則。英格蘭法律

委員會及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 (以㆘簡稱「法改會」 )均建議編纂法
例。聯合王國在㆒九八㆒年已將企圖罪及串謀罪編纂成為法例，煽惑

罪則仍在刑事法典草案的形式。當局曾諮詢大律師公會、律師會及其

他方面，所得意見顯示被諮詢者贊成在本港進行將此等罪行編纂成為

法例的工作。

5 . 議員研究過與聯合王國法例編纂有關的法庭判決、司法評論

及學術評論，藉以確定有需要編纂法例及此舉真有效用。議員並知

悉，編纂法例可澄清㆒些法律原則。根據法改會的建議，若不編纂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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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此項初步罪行的法例，法院或可訂出新的罪行，以堵塞刑法㆗可能

存在或設想存在的漏洞。就此，議員曾研究此等新訂罪行的例子，議

員經慎重考慮後，同意支持編纂㆔項初步罪行的原則，惟需進㆒步詳

細研究條例草案。

將串謀罪編纂成為法例

6 . 議員察悉，條例草案㆗與串謀罪有關的條文大致㆖以英國

《 1 9 8 1年刑法法令》 (經修訂 )第 I部的條文為藍本。除與串謀敗壞公
眾道德及串謀敗壞風俗有關的兩項普通法罪行外，其餘的條文均按需

要作出修改，以適應本㆞情況。

7 . 當局表示，法改會贊成廢除串謀敗壞公眾道德及串謀敗壞風

俗兩罪，因其「範圍極廣，難以確定」，「釋義極為主觀」，且有欺

壓性。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亦贊成予以廢除。然而，英國本土對應否

廢除此等罪行意見紛紜，而英格蘭法律委員會正就此全面檢討有關的

法律範疇。

8 . 條例草案委員會察悉，若廢除該等罪行，法律將不會涵蓋

S h a w案 (關乎發布娼妓名冊 )的具體情況。主席對此的意見是，必須有
充分理據才可廢除本港所訂的該等罪行。但當局卻認為本港現有的法

例在此方面並無漏洞，而《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第 3 9 0章 )的
現行條文已足以涵蓋發布不雅或淫褻物品，特別是向青少年派發此等

物品的情況。

9 . 經商議後，條例草案委員會過半數議員贊成廢除該兩項罪

行，理由是： ( a )該等罪行範圍不明確，且欠缺清晰的判例法，在維
護公眾利益而言，將其保留會十分危險； ( b )公眾道德標準會不時轉
變；及 ( c )現時已有法律條文處理有關的色情活動。

1 0 . 議員其後討論到刪除以不可能作為串謀罪的抗辯理由之議，

並表示贊成。對此，議員察悉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亦贊成此議。

1 1 . 議員繼而逐條研究條例草案㆗有關串謀罪的條文，並㆒致通

過支持草案所載的擬議條文。

將企圖罪編纂成為法例

1 2 . 議員察悉，條例草案大致㆖以英國《 1 9 8 1年刑事企圖法
令》為藍本，兩者主要的分別在於條例草案載有「犯罪的意圖」的定

義 (建議㆗的第 1 5 9 H ( 2 )條 )。對此，大律師公會提出兩點，即刑法㆗
不應包含「過錯」元素 (該詞應以「具有該罪行或該等罪行所要求的
思想狀態」取代 )，以及某㆟不能「罔顧情況」而企圖作出犯罪行
為。

1 3 . 當局解釋，條例草案所載的企圖罪定義，是法改會經周詳考

慮有關的司法決定後所作的建議。條例草案的有關條文是要在彈性和

明確性之間取得平衡。當局亦提到普通法㆗有關企圖罪的兩個判斷準

則： ( a )最後作為的判斷準則及 ( b )接近的判斷準則。當局強調，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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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規定必須有超乎預備的作為，將兩個判斷準則加以折衷。

1 4 . 關於「過錯元素」㆒詞，議員認為企圖罪的定義㆗不應出現

該詞，因為在實施方面可能引起問題及混淆。再者，若擬議的定義與

有關的英國法例所載者不同，便會違反當局依循該條英國法例的目

的。

1 5 . 議員亦與當局討論到「罔顧情況」若就實質罪行而言已屬足

夠，則其是否亦足以構成企圖罪的問題。議員表示，納入「罔顧」㆒

詞非但不能闡明有關的定義，反而會造成誤導。他們指出，儘管英國

方面並無引入此語，但亦無礙其法院詮譯《 1 9 8 1年刑事企圖法令》。

1 6 . 有見及此，當局要求英格蘭法律委員會澄清為何在刑事法典

草案第 4 9 ( 2 )條 (相當於條例草案第 1 5 9 H ( 2 )條 )加入「過錯元素除
外」㆒語，但該會無法在紀錄內找到加入此語的理由。當局於是根據

建議㆗第 1 5 9 H條的文意分析此條文的實施情況。當局發現可能有問
題存在，尤其是關乎規定必須有特定意圖或明確知情的罪行。鑑於㆖

述結果，當局同意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刪除建議㆗的第

1 5 9 H ( 2 )條，並相應㆞刪除建議㆗的第 1 5 9 G及 1 5 9 J ( 4 )條。議員察
悉，刪除該等條文後，關於企圖罪㆗「過錯元素」及「罔顧」的提述

將予剔除。條例草案委員會察悉，當局擬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將使企圖罪的定義與《 1 9 8 1年刑事企圖法令》的相符。

1 7 . 議員繼而討論刪除以不可能作為企圖罪的抗辯理由之議。過

半數議員同意條例草案㆗擬議第 1 5 9 H ( 3 )條的條文。然而，涂謹申議
員放棄作出決定，因為他在考慮可否按建議㆗第 1 5 9 M ( 2 )條的構寫方
式草擬該條文。

1 8 . 議員其後逐條研究條例草案㆗有關企圖罪的其餘部分，並察

悉該等條文大致㆖以英國《 1 9 8 1年刑事企圖法令》為藍本，且按需要
作出修改以適應本㆞情況。

1 9 . 議員同意條例草案㆗有關企圖罪的各項條文，惟須按㆖文第

1 6段所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改。

將煽惑罪編纂成為法例

2 0 . 議員雖支持將煽惑罪編纂成為法例的原則，但他們注意到，

英國用以重申有關煽惑罪的現行法律的刑事法典草案仍未獲通過成為

法例。大部分議員憂慮若香港比英國更早採用該法典草案，而英國要

在長時間後才把法典草案通過成為法例，甚或放棄此舉，則香港會陷

入困難的局面。他們強烈感到，現時在本港編纂煽惑罪的法例，時機

仍未成熟。對於經編纂的煽惑罪新構寫方式是否恰當，議員亦有以㆘

質疑： ( a )將範圍如此難以確定的概念編纂成為法例也許不切實際；
( b )經編纂後，此項罪行會失去現行判例法的輔助； ( c )經編纂的煽惑
罪新定義 (尤其是㆗文本 )可能會引起更多混淆；及 ( d )即使在擬議第
1 5 9 M條所載的煽惑罪定義㆗，「煽惑」㆒詞的涵義亦未有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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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劉健儀議員卻持不同意見。她表示贊成將煽惑罪編纂成為法

例，並指出法改會達致該結論前，已權衡贊成和反對兩方面的論據。

2 2 . 經仔細商討後，當局承認儘管其相信有合理理由在是次編纂

工作㆗㆒併將「煽惑罪」編纂成為法例，但始終不能說服條例草案委

員會現時是適當的時候。當局因而建議由律政署動議所需的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從條例草案㆗剔除此罪行。該等修正案包括： ( a )從
條例草案㆗刪除擬議的第 1 5 9 M、 1 5 9 N及 1 5 9 O條，及 ( b )修正條例草
案第 5及 6條。經研究後，條例草案委員會同意支持該等修正案。但劉
健儀議員對當局決定動議該等修正案表示失望。

2 3 . 議員繼而考慮應否保留條例草案㆗關於剔除以不可能作為煽

惑罪的抗辯理由的條文，以便與串謀罪及企圖罪㆒致，抑或將之㆒併

刪除，並在日後連同煽惑罪的整套編纂方案再行提出。議員認為在日

後編纂煽惑罪的方案㆗㆒併處理有關的建議，較諸現時只處理部分問

題的方法為佳。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2 4 . 當局擬就㆖文第 1 6及 2 2段所述各項建議提出的整套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擬稿載於附錄 I I。

建議

2 5 . 條例草案委員會建議在㆒九九六年七月十日恢復按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修改的條例草案的㆓讀辯論。

徵詢意見

2 6 . 謹請議員支持㆖文第 2 5段所載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建議。

立法局秘書處

㆒九九六年六月十㆕日



附錄 I

1 9 9 5年刑事罪行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成員名單

劉漢銓議員 (主席 )

周梁淑怡議員

李柱銘議員

劉健儀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漢忠議員

吳靄儀議員

顏錦全議員

(總㆟數： 8名議員 )


